四十、高校毕业生安家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1）补贴对象：2019年1月1日以后首次在绍兴工作（除博士及选调生外，其他补贴对象为到企业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承诺在绍工作5年，并在属地缴纳社保的高校毕业生、副高职称人员及高级技师（副高职称人员及高级技师安家补贴按照本文件中第十条实施细则<企业新引进高级人才、副高及高级技师安家补贴>执行）。
（2）具体标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每年补贴3万元，副高职称人员及高级技师、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每年补贴2万元，全日制其他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每年补贴1万元，全日制专科（高职）毕业生每年补贴6000元，补助三年。各区、县（市）可根据当地重点产业制定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列入目录的补贴标准可适当上浮（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由属地人社部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上浮比例不超过政策补贴标准的30%）。在绍自主创业成立企业并缴纳社保的高校毕业生参照上述标准享受安家补贴。安家补贴与房票补贴可以同时享受。 
市属单位的补贴资金由市财政保障，各区、县（市）及滨海新城的补贴资金由当地财政承担。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市）人力社保局，滨海新城人才科技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办完社保手续后即可提交申请，应填写《绍兴市高校毕业生安家补贴申请表》，经所在单位确认后，向属地人力社保部门（或滨海新城）提出第一年度安家补贴申请（第二、第三年度分别在社保满一年、满两年后提出申请）；
（2）审核。人力社保部门（或滨海新城）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明确补贴金额；
（3）拨付。人力社保部门（或滨海新城）将补贴拨付至申请人市民卡账户。
4.申请材料
（1）《绍兴市高校毕业生安家补贴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
（3）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选调生除外）；
（4）毕业证、学位证等人才类别证明材料；
（5）社保缴费记录（人社部门从系统查询）。
5.办理时限
申请受理后20个工作日。
6.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人才服务综合平台（海智汇），85224983；越城区（高新区、袍江开发区）人力社保局，88122323；柯桥区人力社保局，81182217、85708118；上虞区人力社保局，82878371；诸暨市人力社保局，87211808；嵊州市人力社保局，83275290；新昌县人力社保局，86023080、86029987；滨海新城人才科技局，89180327。



附件：
绍兴市高校毕业生安家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籍  贯
	
	职  称
	
	手机号码
	

	全日制最高学历、学位
	
	身份证件号码
	

	毕业学校及专业
	
	毕业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来绍前工作单位及职务
	

	来绍工作时间
	
	来绍首次缴纳社保时间
	

	所属人才类别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
□全日制其他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
□全日制紧缺专业专科（高职）毕业生、技师
□全日制专科（高职）毕业生

	是否列入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
	
	补贴标准上浮比例
	

	申请安家补贴
额度
	
	已兑现安家补贴额度
	

	市民卡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本人承诺：本人系2019年1月1日以后首次来绍工作，承诺对填报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才所在单位意见：
该申请人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属实，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市）人力社保局或滨海新城意见：

经审定，同意发放安家补贴（大写）           元。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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